
中石化石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独立意见 

 

中石化石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2019年1月22日召开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

任董事会秘书的议案》。我们作为公司独立董事，出席了上述董事会。根

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我们于会前审阅了上述议案，

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现对该事项发表以下独立意见： 

1、经过对周秀峰先生作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人选的有关情况的调查和

了解，我们认为周秀峰先生符合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未发现有相

关法律法规和规则规定的禁止任职情况，其任职资格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2、在审阅公司提供的周秀峰先生的基本情况的基础上，对照有关法

律、法规，基于独立判断，我们认为周秀峰先生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个

人品质，具备履行公司董事会秘书职责所必需的专业知识、工作经验及管

理能力，并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不存在不适合担

任董事会秘书的情形。 

3、公司提名、聘任周秀峰先生为董事会秘书的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我们同意聘任周秀峰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

书。  

 

中石化石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黄振中、潘同文、吴杰 

2019 年 1月 22 日 



中石化石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 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 

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中石化石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2019 年 1月 22 日召开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分公司因为日常生产经营的需要，与中国石油化

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石化集团公司”）及下属企业、中国石化

集团江汉石油管理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汉石油管理局”）、中石化石

油工程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下属企业（以下简称“石化油服”）、中

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下属企业（以下简称“中石化股份公司”）

存在关联交易，涉及向关联方采购原材料、燃料和动力，向关联方销售产

品、接受关联人提供的劳务、租赁等方面。 

2019年度，公司预计以下 6项日常关联交易： 

1、向江汉石油管理局采购燃料和动力 

预计 2019 年公司将支付江汉石油管理局水电费不超过 9,000万元。 

2、向关联人采购材料和商品 

预计 2019 年公司向中石化集团公司及其下属企业购买原材料和商品

不超过 171,100万元；其中，石化油服不超过 1,000万元，中石化股份公

司不超过 170,000万元，中石化集团公司所属其他单位不超过 100 万元。 

3、接受关联人提供的劳务 

预计 2019 年公司接受中石化集团公司及其下属企业提供社区服务、

物业管理、运输、通讯等劳务不超过 12,300 万元；其中，江汉石油管理

局不超过 1,800万元，石化油服不超过 5,200万元，中石化股份公司不超



过 1,800万元，中石化集团公司所属其他单位不超过 3,500 万元。 

4、接受关联人提供的租赁 

预计 2019 年公司接受中石化集团公司及其下属企业提供的土地、厂

房及其他租赁不超过 2,100 万元；其中，江汉石油管理局不超过 2,050

万元，石化油服不超过 50万元。 

5、向关联人销售材料和商品 

预计 2019 年公司向中石化集团公司及其下属企业销售材料和商品不

超过 232,500 万元；其中，江汉石油管理局不超过 500万元，石化油服不

超过 60,000 万元，中石化股份公司不超过 170,000 万元，中石化集团公

司所属其他单位不超过 2,000 万元。 

6、向关联人提供劳务 

预计 2019 年公司向中石化集团公司及其下属企业提供技术开发、加

工、保运、检测及其他劳务不超过 27,810 万元；其中，江汉石油管理局

不超过 200 万元，石化油服不超过 14,030 万元，中石化股份公司不超过

13,000 万元，中石化集团公司所属其他单位不超过 580万元。 

我们作为公司独立董事，出席了上述董事会。中石化集团公司为公司

控股股东，中石化集团公司及其下属企业、江汉石油管理局、石化油服、

中石化股份公司均与公司构成关联关系，上述交易行为构成关联交易。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

理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交所《主板信息披露业务

备忘录第 2 号——交易和关联交易》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我们于

会前审阅了上述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现对该事项发表

以下独立意见： 

    1、公司董事会在召集、召开审议本次关联交易议案的会议程序上符

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董事会会议上，关联董事



回避了表决，其余董事经审议通过了该项关联交易，执行了有关的回避表

决制度。 

    2、该关联交易行为符合国家的相关规定，向关联方购销货物、提供

和接受劳务、采购水、电以及关联方给公司提供物业服务和收取租赁费时

均按协议价格或市场价格交易，与非关联方一致，其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

律法规的要求。公司 2019 年度预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均为公司日常生

产经营活动所需，有利于公司业务的发展，符合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

益，不会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中石化石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黄振中、潘同文、吴杰 

                           2019年 1 月 22 日 



中石化石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 2019年度在关联财务公司存贷款的关联交易预

计的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中石化石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2019 年 1月 22 日召开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 2019年度在关联财务公司存贷款的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我们作为公司独立董事，出席了上述董事会。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

公司为中国石化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以及中国石化盛骏国际投资有限公司

的控股股东，且为公司控股股东，中国石化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以及中国石

化盛骏国际投资有限公司与公司属于关联法人，此次交易行为构成关联交

易。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

理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交所《主板信息披露业务

备忘录第 2 号——交易和关联交易》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我们于

会前审阅了上述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现对该事项发表

以下独立意见： 

1、公司董事会在召集、召开审议该议案的会议程序上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在本次董事会会议上，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

其余董事经审议通过了该议案。 

2、公司在中国石化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的存款利率将不低于同期国内

主要商业银行同类存款的存款利率，在中国石化盛骏国际投资有限公司的

存款利率不低于香港同类存款利率水平。 

公司在中国石化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贷款利率不高于同期中国人民银

行就同类贷款所公布的贷款利率。在中国石化盛骏国际投资有限公司的贷



款利率不高于香港同类贷款利率水平。上述关联存贷款不会损害上市公司

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中石化石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黄振中、潘同文、吴杰 

                           2019年 1 月 22 日 




